
话题 5

话题 4

话题 3

话题 2

话题 1

路路上上出出了了交交通通事事故故不不要要慌慌
律师教您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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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平安是每个市民都追求的生活目标，但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又似乎每天都在上演。本报在连续推
出两期法律大讲堂后接到了不少热心读者的来电，有的是支招，有的是咨询。记者小李邀请山东品众元
律师事务所的王自豪律师，结合市民提出的问题，还有两个曾经碰到过的经典案例进行了编辑整理，希
望能给市民在今后的生活中提供一些便利和帮助。

案例：陈先生驾驶出租
车与曹先生驾驶的轿车发生
事故，交警认定曹先生负事
故全部责任。陈先生认为车
辆维修费用对方肯定需要赔
偿，但出租车一天不开，不但
赚不到钱还需往公司上缴费

用，他不知道这笔钱该怎么
算。

记者：陈先生的出租车因
维修导致的停运损失是否也
能要求赔偿呢？

王自豪：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从事货物

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
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济
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属于因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
应当予以赔偿。通常情况下，
该损失应限于车辆合理的修
复期间。

车祸后车辆停运

损失需要赔吗？

1 、问：还没有开始领养老保险
钱或是领了几年人去世了，怎么办？

答：参保人死亡，其个人账户余
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养
老保险关系终止。政府补贴余额用于
继续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养老金。

2 、问：装修房屋是否可以使用
公积金贷款，其公积金不满一年( 10

个月)，账户内 3270 元，是否需要缴
满一年，能贷多少钱？

答：装修房屋不可以使用公积金
贷款，如果购买房屋，公积金需要缴
纳满 6 个月，如果个人账户不足 1 . 5
万元，最高贷款 15 万元。

3 、问：如何办理驾校教练员资
格证件？

答：报名时应先在 h t t p ：\ \
www . sdjiapei . com\网站报名，自行
下载相应表格，准备以下材料：身份
证明及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及复印
件、学历证明或者技术职称证明及复
印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机
动车驾驶人安全驾驶信用证明(此证
明应当到社区的市交警警察支队或
车辆管理所出具)、相应车型驾驶经
历证明(此证明到所在单位或村镇街
道出具)，按照省局通知时间，到山东
交通学院(济南无影山中路西段)，交
上上述材料。参加考试合格后领取教
练员资格证。

4 、问：兰山区人，一胎准生证取
消后，生育保险报销怎样进行？

答：经与计生委联系，一胎准生
证取消后，确定参保职工保送生与材
料时，需本人到该职工所属的计生办
管理部门打印《育龄妇女基础信息
卡》，并加盖计生办公章，代替一胎准
生证。其他需报送的材料没有变化。

5 、问：残疾证丢失，怎么才能补
办？

答：(一)残疾证件遗失，当事人
应尽力查找，并及时报告发证的区县
民政部门，查找不到的，半年之内由
本人登报声明作废。(二)本人向所在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
出补发残疾证件的书面申请。说明参
加工作时间、残疾情况和遗失残疾证
的经过。(三)申请人所在单位或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出具证
明材料，连同本人书面申请、评残档
案、现场证明人的证明材料、登报声
明材料和本人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
片，一并报区县民政部门审查。(四)
区县民政部门经初步审查后，填写

《补发伤残证件呈批报告表》。连同本
人申请，及有关材料一并逐级上报，
经省民政厅批准后，重新编号，发放
新证。

记者 李墨 整理

误工费的计算

标准是什么？

案例：李女士因交通事
故受伤住院半个月，出院后
又休养了两个多月。事后，李
女士在与肇事司机协商赔偿
时，关于误工费用方面出现
分歧。

由于李女士一直在城镇
居住生活，误工损失应当按照
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肇事方则
认为，李女士的户口在农村，

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
其误工损失。

记者：李女士的误工费该
如何计算？

王自豪：误工费根据受害
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
定。误工时间根据司法鉴定部
门出具的鉴定为依据，构成伤
残的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
前一天。

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固定
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
当地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标
准计算。

如果李女士有证据证明
其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
或者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
损失过低，可以按照城镇居
民或城乡接合标准计算误工
损失。

农村户口

在城市经商的人

伤残赔偿金怎么算？

案例：万先生因交通事故
受伤，经鉴定构成五级伤残。
因其户口在老家农村，但是他
在市里生活多年，还在市里从
事个体经营。

记者：万先生的伤残赔偿
金标准如何确定？

王自豪：由于收入与生活
支出的差异，现行伤残赔偿金
标准一般分为城镇居民标准
和农村居民标准。

实 践 中 ，对 于 伤 残 赔
偿 金 的 适 用 标 准 不 仅 仅 以
受 害 人 的 户 籍 性 质 ，而 是

综 合 受 害 人 的 住 所 地 、经
常 居 住 地 、收 入 来 源 等 因
素确定。

万先生经常居住地和主
要收入来源均在城市，因此相
关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居民
标准计算。

死亡赔偿金

是否属于遗产

案例：刘女士的父亲受雇
于车主冯先生，并在驾驶车辆
发生事故时死亡，而且车辆也
毁损了。交警认定刘女士的父
亲负事故全部责任。刘女士一
家起诉冯先生获赔 5 万余元
后，冯先生又以她父亲作为雇
员存在重大过错，起诉刘女士
一家要求追偿。

记者：冯先生是否能够追

偿，刘女士一家是否需要承担
责任？

王自豪：如果冯先生不能
举证证明刘先生留有遗产，刘
先生的近亲属将不承担赔偿
义务。

首先，冯先生与刘先生之
间是雇佣关系，刘先生在从事
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作为雇
主的冯先生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其次，刘先生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并且事故导致冯先
生的车辆受损，冯先生有权以
刘先生存在重大过错为由，向
其亲属追偿。

再次，刘先生近亲属获赔
的死亡赔偿金，是对刘先生近
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
不属于遗产。

酒驾出事故，

保险赔不赔？

案例：陈先生酒后驾车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行人刘
先生受伤，交警认定陈先生
醉酒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后来，陈先生与刘先生达成
调解，赔偿刘先生医疗费、伤
残赔偿金等共计 2 0 余万元。
随后，陈先生起诉保险公司，
要求赔付交强险中的赔偿限
额 12 万元。

记者：酒驾发生事故，保
险公司是否应当赔偿？

王自豪：陈先生醉酒驾驶
致他人受伤，其自行赔偿后，
无权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被保险车辆的
驾驶员醉酒驾驶造成被害人
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负

责赔偿。该条规定中的财产
损失包含人身伤亡产生的经
济损失。

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醉酒驾驶发生事
故，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
额内向受害方垫付抢救费用，
但不包括其他费用，并且保险
公司垫付后有权向醉酒肇事
方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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